中粮信托-福享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编号：【2020中粮集字第001号-8-补】

甲      方：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粮信托”或“甲方”）
法定代表人：吴浩军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1层
联  系  人：张琦翔
电      话：13813590771
邮      编：100010

乙      方：贵州永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永浩”或“乙方”）
法定代表人：刘茂
住      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金关村金关南路81号金鑫佳苑101号
联  系  人：侯心怡
电      话：0755-84332306
邮      编：550001

丙      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信资管”或“丙方”）
法定代表人：王  鹏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室
联  系  人：何  涛
邮      编：100029
电      话：18518019795

丁      方：恒大新能源汽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新能源”或“丁方”）
法定代表人：刘俊
住      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金茂中二街01号南沙金茂湾（T7栋）及地下室1401室（仅限办公）
联  系  人：侯心怡
电      话：0755-84332306
邮      编：511458


在本补充协议中，各签约方合称为“各方”，单独称为“一方”。


鉴于：
1、各方于2020年2月共同签订了编号为2020中粮集字第001号-8的监管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2、现融资人丁方申请用款的条件发生变更，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现就原协议项下相关事宜做出部分修改，签署本补充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1、 各方确认，甲方仅在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后同意丁方使用各期转让价款：（1）乙方已缴纳完毕土地出让金并取得抵押物（座落于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金关村的G（19）070号地块及/或G（19）071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抵押合同》已签署并生效，乙方已将抵押物抵押给甲方并将甲方登记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乙方已向甲方提交抵押物的土地证原件扫描件、土地出让合同扫描件、土地款及税费的缴纳凭证扫描件、发票扫描件、完税证明扫描件、他项权证原件及甲方认可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抵押物正式盖章版评估报告扫描件（G（19）070号地块评估值不低于13.4亿，G（19）071号地块评估值不低于7亿）。乙方办理完成G（19）070号地块抵押登记手续，丁方累计可申请使用的转让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24亿元；乙方办理完成G（19）071号地块抵押登记手续，丁方累计可申请使用的转让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26亿元；（2）资金监管账户和抵押物所在项目全部销售回款账户的合计金额不得低于丁方应支付的回购价款余额，丁方每次申请用款的金额不得超过留存在全部销售回款账户的余额总和且丁方每次申请用款的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二、各方确认，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抵押物向第三方提供抵押。在抵押物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丁方支付完毕《应收款转让与回购合同》项下全部回购价款及其他应付费用，信托计划结束后，甲方可配合乙方办理抵押物解押手续。
三、乙方须向甲方和丙方披露所有销售回款账户，保证所有账户均在甲方和丙方的监管范围内。标的项目所有销售回款（包括但不限于诚意金、购房款、装修款（如有）、价外款（如有）等）均需进入披露的监管账户内，丙方有权查询账户明细及余额等信息。乙方应保证未来开立的所有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及所有其他销售回款账户均落实下列监管措施：任何账户均不得开通手机支付、电话支付、银企直联、单位结算卡等功能，如需购买支票、汇票等，所有票据均由乙方、丙方共管，放置于共管保险柜中。如账户开通网银支付功能，在只有一级复核权限的情况下，丙方掌握该账户复核权限Ukey，在有多级复核权限的情况下，丙方掌握该账户最高权限Ukey；如账户未开通网银支付功能，则丙方需掌握该账户查询权限Ukey。
四、若抵押物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且甲方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乙方应将标的项目销售回款的不低于20%部分作为预留保证金（留存的20%保证金不与当地住建委要求的保证金重复），留存于各
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及所有其他销售回款账户内，剩余资金可用于项目开发建设。标的项目中后期保证本息抵押率不超过60%。动态抵押率=（一年期本息合计-最低留存金额）/{预评估价值20.4亿元*【1-（已售面积/总建筑面积67.73万平米）】}。
如抵押物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标的项目全部销售回款应100%留存于全部销售回款账户，在保证丁方资金监管账户和全部销售回款账户的合计金额不低于丁方应支付的回购价款余额的前提下，经甲方审批同意，销售回款账户资金可用于项目开发建设。
五、本补充协议是原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若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原协议不一致的，应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内容，仍以原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六、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授权代表签署本补充协议的，应提交有效授权文件。
七、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捌】份，各方各执【贰】份，每份协议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编号为【2020中粮集字第001号-8-补】的《中粮信托-福享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字页）

甲方（盖章）：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乙方（盖章）：贵州永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丙方（盖章）：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丁方（盖章）：恒大新能源汽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签约时间：【2020】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签署地点：北京市东城区
1

